附件2
乌拉特前旗常住人口（产妇）居住证明
	产妇姓名
	
	年龄
	
	民族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详细地址
	

	现居住详细地址
	

	居住起始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
	居住情况
	□ 自有住房  
□ 租赁住房 
 □ 借住亲友住房

	证明内容
	兹证明上述人员自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起在本辖区实际居住，居住已满6个月，属本辖区常住人口，情况属实。

	证明单位
	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	
	经办人：
	
	联系电话：
	

	备注
	



开具证明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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